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对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以听取社会各界对项目建设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信息予以公告。

一、园区概况

1、开发区基本情况：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原名株洲县渌口经济开发区）成立于1994年，1994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湘政函[1994]5号）。2006年国家发改委第8号公告，株洲县渌口经济开发区为第三批通过审核公告的省级开发区，并更名为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3年5月取得了湖南省生态环境厅的批复，规划总控制面积为1174公顷，由湾塘工业园和南洲新区两个片区组成，湾塘工业园主导产业为机械、电子行业，南洲新区以机械装备制造业、服装加工业和电子信息业为主导、辅以食品加工行业。湾塘工业园位于位于渌口区的正北部渌口镇，北距株洲市约7公里，西临京广铁路，南部紧靠渌口区城区，四至范围：东至渌口镇杨梅村，南至漉浦大道，西至京广铁路，北至芦淞区枫溪街道栗塘村，规划面积297公顷。南洲新区于南洲镇，四至范围：渌江南面规划1号道路以南，省道S313以北，湘江东岸，规划的京珠高速东线以西1.3公里处，规划面积877公顷。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园区核准面积为263.95公顷，主导产业为有色金属冶炼加工、通用设备、电气机械。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南洲新区不在《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核准范围内。

2、开发区规划实施情况：园区目前已引入了企业共112家，湾塘工业园目前已引入了企业共60家，包括主要在产企业有55家，停产/破产/搬迁企业5家；南洲新区目前已引入了企业共52家，包括主要在产企业有36家，拟建、在建及已建未投产企业14家，停产企业2家。入驻企业已履行环评手续，部分企业正在办理办理验收手续。湾塘工业区污水经湾塘提升泵站排入工业园外西侧的王家洲污水处理厂（原株洲县城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标后的尾水排入湘江；南洲新区内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污水管网收集后统一送至南洲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排水渠，然后流入渌水，后汇入湘江。

3、开发区环境质量现状：（1）环境空气质量：渌口区基本因子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各监测点特征污染物丙酮、甲醇、甲苯、二甲苯、苯乙烯、TVOC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非甲烷总烃可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标准限值要求。（2）地表水环境：园区所在区域附近的湘江常规断面（枫溪断面、株洲航电枢纽断面）、渌水株洲县自来水厂断面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类水质要求，渌水入河口常规断面和菜码头断面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质要求。湘江监测断面（W1株洲县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1500m处、W2株洲航电枢纽下游1500m处）地表水环境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3）地下水环境：各监测点位各监测因子均符合《地下水水质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4）声环境：监测点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标准要求。（5）土壤环境：各监测点监测结果达到《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要求。

4、环境资源承载力分析：园区现状废气排放量较小，仍有充分的环境空气容量接纳园区废气排放，区域大气环境容量现状承载力较高。纳污河段能够满足经开区废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的需求，经开区有一定的水环境容量承载未来工业企业的进驻。

5、环保措施有效性分析及整改建议：原规划环评、原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环保措施基本合理有效且基本落实，可继续实施。

园区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1）南洲新区尚未纳入园区核准范围；（2）园区内企业产业引入及产业布局未完全按照规划及规划环评的要求执行；（3）园区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超过规划环评批复的总量指标（但未超过规划环评报告核定的总量指标）。整改意见如下：（1）园区加快落实调区规划、环评、国土等手续，尽快将南洲新区纳入核准范围；（2）对于已有不符合产业布局的企业，后续如果存在企业转型及搬迁改造过程中，需严格按照原规划环评批文要求对引进企业按产业布局规划落地，对于新引入企业，需严格按照原规划环评批文要求对引进企业按产业布局规划落地；（3）对于新引进的企业，在保证当地地表水环境功能不变和污染物达标的前提下，污染物的总量指标将按照排污权交易方式获得。鉴于湾塘工业园污水全部进入王家洲污水处理厂，南洲新区污水全部进入南洲新区污水处理厂处理，所以本次跟踪评价建议渌口经开区水污染物总量指标从对应的污水处理厂批复的总量中分配。根据本次跟踪评价对经开区主要污染物核算，考虑到经开区下一步调扩区的实际需求，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中湾塘工业园COD和NH3-N排放指标纳入王家洲污水处理厂总量控制指标控制，南洲新区COD和NH3-N排放指标纳入南洲新区污水处理厂总量控制指标
6、跟踪评价结论：根据渌口经济开发区规划实施情况调查，其功能分区、产业定位与规划部分一致，配套基础设施、环境管理体系建设还需完善；渌口经济开发区规划实施中采取的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基本有效，区域环境质量总体较稳定，没有明显恶化趋势。渌口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定位与国家和地方最新发布的法律法规、区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基本相符；规划包含的建设项目选址、选线与最新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主体功能区规划、环境敏感区的保护要求基本无冲突。渌口经济开发区应继续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落实规划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落实生态建设要求，强化环境管理体制，以实现园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
请在以下链接下载查看: https://pan.baidu.com/s/1DSuXBQ5-rK4Of_LmJDlGvA 提取码: 7vph。

三、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本公告发布后10日内，去建设单位查看纸质报告书。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建设项目所在地周边3km范围内居民、学校、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个人和团体。

五、公众意见表
请在以下链接下载查看: https://pan.baidu.com/s/1DSuXBQ5-rK4Of_LmJDlGvA 提取码: 7vph。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法和途径

公众可以信函、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它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告发布后10日内。

八、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渌口区南洲镇南洲大道
联系人：包先生  联系电话：15116030888
电子邮箱：493500274@qq.com

湖南株洲渌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2年10月17日

